


行政复议决定书

                             泉丰政行复〔2025〕333号

申请人：吴某某，男，汉族，19**年*月*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32***********1711，住所：云南省**市**县**镇**********社**号。
被申请人：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地址：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西路瑞祥西苑1号楼。
法定代表人：康招传，职务：局长。

申请人吴某某对被申请人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其举报事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不服，于2025年9月18日向本机关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本机关于2025年11月14日收悉。经通知补正，申请人向本机关邮寄补正材料，本机关于2025年12月1日收悉。经审查，本机关于2025年12月5日依法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26年1月28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就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的行政决定；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一、事实经过
申请人于2025年10月9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对某某(泉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举报(编号：2135050300*******)。2025年11月6日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终止调解，不予立案的短信，仅以“经核查，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为由，未说明任何具体理由和依据。
二、被申请人决定违反法律规定
（一）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依据该条规定，被申请人未说明具体不立案的理由，导致申请人无法知晓其不予立案的依据。
（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且未说明理由，属于程序违法。
（三）违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被申请人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属于程序违法。
三、请求复议的理由
被申请人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应当在不予立案决定中明确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的具体理由和依据，同时应告申请人依法行使救济的权利，两项均未告知属于程序违法。其次，申请人提出的对被投诉举报人的问题1：“问题商品标注了黑椒味，但配料表中无对应配料，黑椒味与原味为相同配料，不符合GB7718执行标准4.1.4规定。”及问题3：“问题商品拆开发现鸡肉肠内有小黑点，根据配料判断无黑椒，其他配料也无黑色成分，消费者怀疑生产过程中掺杂了其他杂质，影响了食品的卫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该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申请人提交的举报事项，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一）举报件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9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书，称其买的“某某品牌低脂鸡肉肠（黑椒味、玉米味及原味）”标注了黑椒味，但配料表中无对应配料，黑椒味与原味为相同配料，不符合GB7718执行标准4.1.4规定；商品包装图片展示配料有番茄、薄荷叶、花椒粒、柠檬，本次购买的是黑椒、原味和玉米味，包装标注的图案与购买的产品不符，同时各种味道的体现有香精调制，有原料配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容易误导消费者；商品拆开发现鸡肉肠内有小黑点，根据配料表判断无黑椒，其他配料也无黑色成分，消费者怀疑生产过程中掺杂了其他杂质，影响了食品的卫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产品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同日，被申请人将该件按照投诉、举报分别录入全国12315平台，举报件录入编码为2135050300************，并予以案源登记。
2025年10月28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对该线索延长核查期限至 2025年11月18日。
（二）举报件核查情况
2025年10月27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被举报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被举报产品某某低脂鸡肉肠（混合味）库存，现场与被举报人确认被举报产品低脂鸡肉肠（混合味）是其委托生产，产品外包装上的图案标注有“图片仅供参考”，低脂鸡肉肠（混合味）中含有低脂鸡肉肠（原味）、低脂鸡肉肠（玉米味）、低脂鸡肉肠（黑椒味）。现场对被举报产品进行核查，取样切开低脂鸡肉肠（黑椒味）可见横截面有少量黑色颗粒，切开低脂鸡肉肠（玉米味）可见横截面有玉米状颗粒，切开低脂鸡肉肠（原味）可见横截面无明显杂质。被举报人提供了低脂鸡肉肠（黑椒味）的食品标签检测检验报告，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GB7718-2011,GB28050-2011的要求。被举报人提供生产商的资质信息材料、委托加工合同、产品检测报告和配制记录表。
经核查，被举报人委托生产的低脂鸡肉肠（黑胡椒味）中添加了黑胡椒碎，黑胡椒碎按产品类型属于香辛料类，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4.1.3.2的规定：“加入量不超过2%的各种香辛料或香辛料浸出物(单一的或合计的)，标示方式为‘香辛料’‘香辛料类’或‘复合香辛料’”将其标识为香辛料符合规定要求；产品外包装图案上有黑胡椒粒、柠檬、番茄、薄荷等属于摆盘装饰，且图片标注有“图片仅供参考”，不属于对食品配料的特别强调；产品外包装标注有混合味，内独立小包装标注有原味或玉米味或黑椒味，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混淆。
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举报人存在申请人所述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立案条件。2025年11月6日，被申请人对该举报线索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于当日通过12315平台发送短信告知申请人。
二、申请人提出的异议没有依据。
1.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说明具体不立案的理由，导致申请人无法知晓其不予立案的依据。”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经核查未发现违法事实或者违法事实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立案，并告知当事人。”
被申请人认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当场交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清单。”申请人提出的上述法条属于对法条的生造，没有法律依据。
2.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且未说明理由，属于程序违法决定，违反《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被申请人认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对当事人家存或者寄存的涉嫌违法物品，需要扣押的，责令当事人取出；当事人拒绝取出的，应当会同当地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将其取出，并办理扣押手续。”申请人提出的上述法条属于对法条的生造，没有法律依据。
3.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属于程序违法，违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被申请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履行行政复议机构职责的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提出的上述法条属于对法条的生造，没有法律依据。
4.申请人提出未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的具体理由和依据的问题。
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举报后，充分调查，发现被举报人的行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的不予立案条件然后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在法定期限内将不予立案结果告知举报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举报线索时，针对举报人仅有程序性告知是否立案的义务。
5.申请人提出未告知申请人依法行使救济的权利问题。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复议与诉讼行为是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所赋予的法定权利，不是被申请人告知而产生的权利，不会因为被申请人告知与否而存在或者丧失。被申请人虽在告知处理结果时，未告知救济途径，但申请人已及时正确的提出复议申请，并未对申请人寻求法律救济造成实际影响。
三、申请人不具备行政复议资格
自12315平台开通以来，申请人共投诉31次、举报32次。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购买正常产品，仅凭自己的判断作出投诉举报，且在复议中为达到目的生造法条，其行为不符合常理，具有职业索赔特征，明显超过正常的消费需要，显然不属于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其举报内容不属于“合法权益遭受侵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经核查后作出的决定和答复，与申请人无利害关系，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故申请人不具备行政复议资格。
综上，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理申请人吴某某提交的举报事项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异议没有依据。请求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者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9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书，申请人称其购买的“某某品牌低脂鸡肉肠（黑椒味、玉米味及原味）”标注了黑椒味，但配料表中无对应配料，黑椒味与原味为相同配料，不符合GB7718执行标准4.1.4规定；商品包装图片展示配料有番茄、薄荷叶、花椒粒、柠檬，本次购买的是黑椒、原味和玉米味，包装标注的图案与购买的产品不符，同时各种味道的体现有香精调制，有原料配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容易误导消费者；商品拆开发现鸡肉肠内有小黑点，根据配料表判断无黑椒，其他配料也无黑色成分，消费者怀疑生产过程中掺杂了其他杂质，影响了食品的卫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产品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同日，被申请人将该件按照投诉、举报分别录入全国12315平台,对案涉举报事项予以案源登记。
2025年10月27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被举报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被举报产品某某低脂鸡肉肠（混合味）库存，现场与被举报人确认被举报产品低脂鸡肉肠（混合味）是其委托生产，产品外包装上的图案标注有“图片仅供参考”，低脂鸡肉肠（混合味）中含有低脂鸡肉肠（原味）、低脂鸡肉肠（玉米味）、低脂鸡肉肠（黑椒味）。现场对被举报产品进行核查，取样切开低脂鸡肉肠（黑椒味）可见横截面有少量黑色颗粒，切开低脂鸡肉肠（玉米味）可见横截面有玉米状颗粒，切开低脂鸡肉肠（原味）可见横截面无明显杂质。被举报人提供了低脂鸡肉肠（黑椒味）的食品标签检测检验报告，结论为所检项目符合GB7718-2011,GB28050-2011的要求。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生产商的资质信息材料、委托加工合同、产品检测报告和配制记录表等材料。
2025年10月28日，经被申请人负责人批准，被申请人对案涉举报线索延长核查期限至2025年11月18日。
2025年11月6日，被申请人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举报人存在申请人所述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立案条件，遂对该举报线索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同日，被申请人通过12315平台发送短信告知申请人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该不予立案决定，遂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举报材料、案件来源登记表、延期核查审批表、不予立案审批表、现场笔录、现场检查照片、被举报对象经营资质材料、被举报对象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其他材料、12315系统截图等。
本机关认为：一、职权方面。《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泉州市丰泽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对申请人举报事项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
二、程序方面。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程序合法。
[bookmark: _GoBack]三、事实认定与适用依据方面。本案中，在案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举报人委托生产的低脂鸡肉肠（黑胡椒味）中添加了黑胡椒碎，黑胡椒碎按产品类型属于香辛料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4.1.3.2的规定：“加入量不超过2%的各种香辛料或香辛料浸出物(单一的或合计的)，标示方式为‘香辛料’‘香辛料类’或‘复合香辛料’”，将其标识为香辛料符合规定要求。被申请人结合案涉产品外包装图案上有黑胡椒粒、柠檬、番茄、薄荷等属于摆盘装饰，且图片标注有“图片仅供参考”，产品外包装标注有混合味，内独立小包装标注有原味或玉米味或黑椒味等情况，被申请人认定被举报人未对食品配料作特别强调、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并无不妥。故被申请人以案涉举报事项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立案条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泉州市丰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申请人吴某某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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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案引用的部分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修订）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检测、检验、检疫、鉴定以及权利人辨认或者鉴别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
第十九条  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
（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三）属于本部门管辖；
（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
决定立案的，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